关于转发江苏大学2010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10年3月18日）
江苏大学2010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校区、函授站、办学点：
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申报工作已开始，现通知如下：
一、学士学位申报对象及条件
1、申报对象：2010届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2、申报条件：见附件一、附件二。
二、学士学位申报材料
1、学生学业成绩汇总表一份，分专业填写，提供打印件（A3纸打印）和电子版。（经办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办学点公章。）
   2、学士学位审批表一份,分专业填写，提供打印件和电子版。
   3、学士学位学生名单数据库，提供打印件和电子版。
4、学生个人毕业论文总评分成绩原件。（函授站点自留复印件保存。）
5、照片：学位证书照片交二张，同时报送电子文档照片，照片和电子文档照片为同一底版，具体要求同毕业证书上的照片一样，电子文档照片文件名为：身份证号.jpg。
（注：学生学业成绩汇总表、学士学位审批表、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库结构请从我院网站或QQ群下载。）
6、学位外语成绩证明：
参加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合格者无需提供成绩证明，未参加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而具备附件一、二所述其他相应条件的学生须提供下列材料之一:
（1）参加过本科非英语专业自学考试，英语成绩达70分以上者（含70分）须提供当地自考办出示的英语单科成绩合格证原件。
（2）英语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复印件（原件由各站点审核，校本部抽查）。
三、学士学位材料上报截止时间：2010年3月18日，逾期不予办理。
 
学士学位申报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严肃的工作环节，请各校区、函授站、办学点务必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审核把关，将真正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的材料上报，不能遗漏，在上报材料上要各函授站（点）签字盖章，明确责任，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可上报。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二〇一〇年三月一日 


附件一：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附件二：江苏大学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附件三：江苏大学2010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位名单数据库结构说明 


附件一：
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学校学士学位授予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办法如下：
一、授予学士学位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表现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记过及以上处分。
2.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校期间所学课程成绩满足以下要求；
（1）理、工、经、管、文、法等非医学类专业：
校内脱产、夜大、函授学生课程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毕业设计成绩在中以上（含中）；
　函授站、教学点学生课程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含75分），毕业设计成绩在良以上（含良）；
（2）医学类专业：
医学类学生课程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含75分），毕业设计成绩在良以上（含良）；
3.累计不及格课程的补考门次限定：专科起点本科不超过3门次，高中起点本科不超过5门次；
4.对非英语类专业学生，须通过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或在2005年6月大学英语四、六级英语考试改革前，获得由江苏大学组织考试的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证书；或参加国家自学考试英语课程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或英语专业专科以上（含专科）毕业生。
对英语类专业学生，须通过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第二外语考试。
二、学士学位申请与审批程序
1.对各专业高中起点本科、专科起点本科毕业生，凡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由各校区、函授站、办学点按专业规范填写“学士学位审批表”，经继续教育学院审核后，按专业报送各相关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后，报江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2.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后，由继续教育学院办理学位证书打印及发放事宜。
附件二：
江苏大学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根据省学位办、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学校学士学位授予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与教学实际情况，制定江苏大学自学考试学士学位授予办法如下：
一、授予学士学位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表现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期间未受记过及以上处分；
2.按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专业（特色专业）、农村自考实验区有关专业及其他类别自学考试专业各自的本科考试计划。参加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且本专业学位课程考试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
3.毕业论文成绩在良好以上（含良好）；
4.非英语类专业学生的外语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自考本科段英语课程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
（2）参加江苏省成人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成绩合格；
（3）获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三级以上（含三级）证书；
（4）英语专业专科以上（含专科）毕业生。
5.英语类专业学生的外语要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自考本科段第二外语课程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
（2）通过江苏省教育厅学士学位第二外语考试。
二、学士学位申请、审批程序、申报材料
1、申请时间、报送部门与审批程序：
对江苏大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凡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者，按专业规范填写“学士学位学生名单审批表”，报送学校自学考试办公室。
经校自学考试办公室审核后，按专业报送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后，报江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后，由校自学考试办公室办理学位证书打印及发放事宜。
2、申报材料：（1）学士学位审批表，（2）毕业生登记表；（3）毕业证书；（4）相关外语合格证书；（5）两寸近期正面免冠蓝底彩照两张（同一底版）。
三、附则
1.凡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学位申请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不再予以学位补授。
2.在毕业论文答辩前达到毕业要求但未能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在毕业论文答辩前继续参加相关课程的考试，满足相应条件再申请学士学位。
3.2005年6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前，参加由江苏大学组织的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获取的合格证书，在头尾六年有效期内可作为非英语类专业学生的外语置换条件；英语专业专科以上（含专科）毕业生可免第4项条件。
